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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創產業的IP是什麼？

n 文創產業所談的IP，是源自於Intellectual Property（智慧財產權）的縮
寫，但文創產業在談IP時，並不完全等同於智慧財產權

n IP主要指「內容」+「品牌」的整體，並以知名度及愛好者為其基礎進行
「授權」、「商品化」等商業活動，長期獲取授權的商業利益，而不是
來自於創作者的勞務報酬，文創領域的IP多具有：「文化」、「跨媒
體」、「生命週期長」等特色，但並不是第一天就具有這些特色，而需
要一定期間的發展、經營

n 文創產業的IP，落實在智慧財產權外顯的保護方式，可能是以商標（小
說或遊戲名稱、主角名稱）、著作權（故事腳本、角色、特殊場景）、
甚至是創作者的姓名、肖像等呈現，少數也會涉及專利權、營業秘密的
保護

n 文創產業的IP，需要透過IP法律來保護，不然，很難去談後續授權的可能





文創產業IP的思考點

n 內容：文創產業的IP與企業品牌不同之處，即在於必須有文化及其所傳達的基
本價值觀

n 圖像≠IP：圖像可以慢慢發展為IP，但一開始就宣稱自己是IP，就有點過頭（過
度樂觀）。Hello Kitty一開始也只是Sanrio公司用在文具等商品上眾多的圖像
之一，因為受歡迎而開始有自己的設定與故事化（如具有英國血統、男友、朋
友），也有形象的轉化（原先是以貓為設計，2015年後強調從來就不是貓，所
以，也沒有正式的中文譯名，因為凱蒂貓已太深入人心，直接就稱Hello Kitty）

n 品牌：文創產業的IP其中一個重點就在跨界的行銷能力，品牌化可以讓分散的
內容有容易聚焦的核心，IP的經營有許多是向品牌經營學習，會以長期的角度
來看，因此，多數文創產業的IP，會設法取得商標註冊

n 跨界：是否成長為IP而具有獨立的生命力，能否順利跨界是很重要的指標，從
法律上來看就是進行各種授權活動



文化創意產業

n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3條第1項：
本法所稱文化創意產業，指源自創
意或文化積累，透過智慧財產之形
成及運用，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
會之潛力，並促進全民美學素養，
使國民生活環境提升之下列產業：
Ø 一、視覺藝術產業。
Ø 二、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。
Ø 三、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。
Ø 四、工藝產業。
Ø 五、電影產業。
Ø 六、廣播電視產業。

Ø 七、出版產業。
Ø 八、廣告產業。
Ø 九、產品設計產業。
Ø 十、視覺傳達設計產業。
Ø 十一、設計品牌時尚產業。
Ø 十二、建築設計產業。
Ø 十三、數位內容產業。
Ø 十四、創意生活產業。
Ø 十五、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產業。
Ø 十六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

產業。



n ⼤宇資訊的《仙劍奇俠傳》應該是台灣遊戲原⽣的內容，
成⻑為IP最成功的案例（當然，中間也有許多不是那麼成
功的產品），但最後無論是因為財務的因素或是中國⼤
陸地區遊戲版號控管嚴格，這個IP在中國⼤陸地區這個最
⼤的市場，IP交易給中⼿遊集團





n 仙劍奇俠傳在⺠國89年才在台灣註冊商標
n ⺠國92年開始將商標擴展到第18類（⽪件、⾬傘等）、第25
類（服飾周邊）、第29類（奶類、雜糧類等），應該是開始覺
得有⻑期經營IP的可能

n ⺠國99年再將商標註冊類別擴展到第14類（珠寶、鐘錶等）、
第35類（郵購、網路購物等）

n ⺠國100年註冊第41類（雜誌、娛樂、線上影⾳、節⺫製作等）
n ⺠國104年再註冊第24類（⽑⼱、餐⼱等）

n 同樣是原創遊戲，⽽且後續也有授權影視化，⾚燭遊戲的「返
校」，則是在發⾏遊戲之前，就已註冊商標，可以觀察到近幾
年⽂創產業對於商標保護的概念愈來愈重視（不過，⾚燭也沒
有因為跨界的授權活動⽽增加商標註冊的類別）





n 華特迪⼠尼公司、華納兄
弟、寶可夢公司都是娛樂
／⾓⾊授權的知名廠商

n 梅瑞迪斯是全球最⼤雜誌
媒體集團、NBC環球也是
媒體集團

n Authentic Brands 是品
牌管理公司（Forever 21、
Nautica、Nine West、
Reebok）、Bluestar 
Alliance、WHP Global
也都是品牌管理公司

n 孩之寶、美泰兒則是知名
的授權玩具商



文化創意產業與授權市場

n 依據國際授權組織（Licensing International）對於授權（Licensing）
的分類及2022年的統計
n 娛樂／角色Entertain/Character：$138.1 billion (a 40.5% share)
n 企業／品牌Corporate/Brand：$87.6 billion (a 25.7% share)
n 運動Sports：$37.3 billion with an 11% share
n 其他還有流行Fashion、出版Publishing等領域

n Licensing International統計的範圍主要為授權商品與服務，2022年全
球授權市場達$340.8 billion（美金3408億），較2021年成長8.02%

n 文創產業的IP，主要會落在Entertain/Character、 Fashion、
Publishing這些領域，約全部授權市場的60%左右，但這個統計比直接
依據文創產業的產值統計來得準確，例如：lativ取得各種IP授權製造服
飾銷售，最多只有授權金列入文創產業的產值，服飾銷售無法全部列入



n 著作權法在⺠國
81年修正，國外
的作品不再能夠⾃
由翻譯出版

n ⽇本⼩學館在台灣
註冊包含⼩叮噹
（當年台灣出版社
參考⾹港叮噹的譯
名）、ドラえもん、
Doraemon及圖
從錄⾳帶、唱⽚開
始註冊商標



n ⽇本⼩學館陸續在
⺠國86、88、89，
⼀直到98年，新
註冊的商標都還是
結合⼩叮噹的字樣

n ⺠國86年⼤然出
版社取得授權，即
開始使⽤「哆啦A
夢 」作為譯名

n ⺠國107年重新以
頭像、
Doraemon進⾏
新的商標註冊



n 但台灣與⽇本的官網，並沒有
出現台灣這個註冊商標圖樣





從漫畫連載到IP經營

n 哆啦A夢由藤子不二雄（筆名）中的藤本弘（後來的筆名使用「藤子·F·不
二雄」），自1970年1月小學館發行的兒童學習雜誌開始連載

n 1973年開始電視影集播出
n 1987年藤子不二雄創作組合拆夥，哆啦A夢的著作權另由新成立的「有
限會社藤子·F·不二雄創作」管理

n 1996年藤子·F·不二雄過世， 「有限會社藤子·F·不二雄創作」改組為「株
式會社藤子·F·不二雄創作」，由旗下漫畫家繼續從事漫畫創作

n 2005年至止漫畫製作業務，旗下漫畫家全部另行獨立，轉型為哆啦A夢
等著作權製作、管理公司

n 自1980年迄今，幾乎每年都會推出哆啦A夢動畫電影



從漫畫連載到IP經營

n 102年利用哆啦A
夢誕生前100年
的名義，在世界
各地舉辦的展覽，
是在每年例行的
動畫電影以外，
很值得注意的IP
經營活動



從漫畫連載到IP經營

n 利用哆啦A夢作
品誕生50周年，
進行大量的授權
商品合作

n 與GUCCI合作是
最令人驚奇的，
因為從專門為兒
童創作的漫畫到
與昂貴的名牌商
品合作，雙方應
該都做了相當的
突破



從漫畫連載到IP經營

n 跨界與名人合作，也是IP經
營常見的方式

n 比較有趣的是與藝術家的
合作，並不僅是創作上的
合作，還有另外授權像
UNIQLO製作與藝術家合
作的商品，後續也還有再
延伸舉辦實體展覽，不是
一次話題性的合作，而是
有後續的延展



哆啦A夢的商標思考

n 哆啦A夢的著作權與商標權分屬不同公司，這是在以「內容」為核心的文
創IP常見的問題，創作者在創作小說、漫畫時，並不會特別去思考作品
名稱或角色的商標註冊的問題

n 日本小學館註冊商標時，或許是有取得創作者同意，但也同樣會回過頭
來限制創作者後續註冊商標

n 株式會社藤子·F·不二雄創作要採取什麼樣的商標策略？
n 維持以著作權為核心的IP經營？著作財產權保護屆滿前同樣會面臨是否改以

商標權保護的問題
n 透過著作授權的合約與小學館協商商標併存事宜？是否會影響品牌識別？
n 針對大雄或其他角色註冊商標
n 註冊特殊型態的商標，如立體商標、聲音商標



IP經營不容易

n IP影視化是由作品轉變成IP的
重要關鍵，透過不同媒體的呈
現，可以讓受眾擴大

n 日本具有成熟動漫的市場與影
視製作的制度（製作委員會），
因此，漫畫具有一定的市場接
受度之後，就會推出電視卡通、
動畫電影，幾乎都是成功的

n 但「真人化」就見仁見智，因
為早期日系的漫畫創作時，並
不考慮真人化的問題（創作主
題也較不受限）



IP經營不容易

n 文創產業的IP因為涉及內容及
其所承載的故事、價值觀、世
界觀等，影視化成功與否的關
鍵也在於「內容」的品質，與
一般的品牌或圖像授權不同

n 選角永遠是真人化最重要的關
鍵因素

n 原創或改編的判斷標準不同，
原創劇本不能背離IP既有的世
界觀、價值觀，要提供與原著
相當的感受；改編則一定要改
（表達形式不同），但又要忠
於原著



IP經營不容易

n 《屍戰朝鮮》是Netflix首部原
創韓劇，因為Netflix出資製作，
因此，IP握在Netflix手上，雖
然《屍戰朝鮮》大獲成功，但
製作公司Astory卻沒有其他IP
授權的收入

n 《非常律師禹英禑》僅授權
Netflix播出，IP仍握在Astory
手上，周邊的經濟效益即由
Astory自行掌控

n 高品質的影視製作需要高成本，
這樣的決定也具有高風險



IP經營不容易

n IP經營絕對必須為粉絲考慮，
因為沒有粉絲的支持，IP經營
就是空談

n 任天堂是一家既照顧粉絲，又
得罪粉絲的公司，可以將庫存
的唯一一台Game Boy送給因
為故障無法維修而困擾的95歲
老奶奶，也可以在影音平台上
頻繁的檢舉玩家分享的遊戲畫
面，甚至禁止玩家自辦的比賽
使用eSports字樣

n 最後還是回到IP的核心是什麼



文創產業的IP授權思考

n IP授權交易的「目的」會決定合約談判方向
n 擴展IP宣傳管道
n 延長IP生命週期
n 增加IP變現能力

n 是否做好對外授權IP的準備
n 法律保護層面：不同屬性的IP可能需要規劃不同的保護手段；權利是否集中
n 內容積累層面：IP本身內容積累不夠，沒有足夠可以支持、傳達「IP」理念

的內容時，對外進行授權可能也只會是一場災難
n 品牌管理層面：IP對外授權交易之前，應該嘗試建立品牌管理手冊，或統一

的指導準則，如：哪些商品或服務領域優先合作、哪些的領域原則禁止合作，
標準設計、是否接受與其他角色或商標聯名、衍生商品的審查原則等

n IP授權交易是整個生態系，適當的利益分配是重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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